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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3樓
承辦人：王祥宇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645
傳真：(02)29530960
電子信箱：AO492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工採字第11432265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工程會函文、公共工程採減項發包策略注意事項及將減項項目納入招標文件執行

疑義釋示各1份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204FZTNVA）

主旨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以，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避免不

當減項發包，並訂定「公共工程採減項發包策略注意事

項」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114年6月12日

工程企字第1140006343號函、114年5月28日工程企字第

11401002621號函及113年8月26日工程企字第11301003221

號函辦理；檢附前揭原函影本及其附件各1份。

二、依旨揭函示，工程流標時，機關應務實檢討預算、工期及

契約條款，倘未經檢討流標原因，即逕予減項發包，屬不

當之作法；如經檢討，確因受限於經費而有減項之需要

者，不應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。又如經機關評估仍有

減項必要，且減項屬「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之部分必

要項目」（下稱「部分必要項目」）者，可善用以下採購

策略：得將該等「部分必要項目」納入招標文件供廠商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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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，並於招標文件載明該部分俟機關通知廠商後再予續行

施作。

三、前述「…將該等『部分必要項目』納入招標文件供廠商報

價…」之採購策略，因未來施作與否、施作時點、預算來

源等均具不確定性，爰執行面之疑義事項，經函請工程會

於114年6月12日函復相關意見，摘錄重點如下：

(一)該等「部分必要項目」 金額應計入採購個案預算金

額。

(二)該等「部分必要項目」性質類似開口契約，僅為預估數

量，俟預算到位後由機關通知施作，故如未能達成前述

「預算到位後由機關通知施作」之契約條件，致履約期

限已罄仍無法執行者，因該部分性質類似開口契約採實

作實算計價及結算，並依契約約定辦理驗收，尚無須以

契約變更方式減作或終止部分契約。

(三)個案工程若屬適用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

編審要點」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項下工程：

１、依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」第9

點第2項之107年9月21日修正說明，由於公共建設計畫

性質與生命週期規劃，各機關更應確實預為或即刻掌

握主要工作項目與經費，若有主要工作項目變更或總

經費增加者，應於修正報核定後再行續辦。爰若有涉

及修正計畫之必要者，應即修正計畫。

２、依國家發展委員會訂定「行政院核定重大公共建設修

正計畫注意事項」第7點「...計畫總經費不足，不宜

採減項發包，並另以後續擴充方式補足工程工項之策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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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，以避免修正計畫審議若未獲核定，造成原公共建

設計畫無法獲致原計畫目標及效益之情形」。惟若經

主管部會檢討，確實屬單純受物價影響致增加經費，

須辦理修正計畫之情形，依前揭注意事項第4點，可提

報「行政院加速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進行小組」討論是

否得併行招標。爰工程會表示，該會函示之前提，仍

是在符合前述規定下之採購策略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、新北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
司、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、新北市美術館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39


